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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锐新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说明

天津锐新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通过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童小平、张亚鹏等 10名交易对方购买其合计持有

的芜湖德恒汽车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恒装备”或“标的公司”）51%股

权，同时向包括黄山开投领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投领盾”）在内

的不超过 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规定进行了审慎分

析，公司董事会认为：

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一）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

外商投资、对外投资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1、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本次交易完成后，德恒装备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德恒装备主营业

务为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汽车智能装备整体解决方案及

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制造与交付实施，工业视觉解决方案及产品的设计开发与

交付实施；对应主要产品包括车身结构件总成、各类汽车智能装备生产线以及视

觉传感器等。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德恒装备汽车冲

压及焊接零部件业务板块所属行业为“C36 汽车制造业”下的“C3670 汽车零

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智能装备整体解决方案及产品业务板块所属行业为“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工业视觉解决方案及产品业务板块所属行业为“C40 仪器

仪表制造业”。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德恒装备所属行业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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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类或者淘汰类行业。德恒装备所处行业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

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所列的原则上不支持在创业板上市的行业清单。

综上，德恒装备所处行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等

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2、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

报告期内，德恒装备在经营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要

求，不存在因违反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本次交易也不

涉及环境保护报批事项。本次交易符合环境保护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3、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土地管理的规定

报告期内，德恒装备在经营过程中不存在因违反土地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而受

到行政处罚的情况。本次交易符合土地管理方面法律法规的规定。

4、本次交易符合反垄断相关法规的规定

根据《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涉及相

关反垄断申报标准，无需向国务院反垄断机构申报，不存在违反国家反垄断法律

和行政法规的情形。

5、本次交易符合外商投资、对外投资相关法规的规定

德恒装备及其子公司为中国境内企业，本次交易不涉及外商投资、对外投资，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外商投资、对外投资等法律和行政法规。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外

商投资、对外投资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一）

项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根据《证券法》《上市规则》等规定，上市公司股权分布发生变化导致不再

具备上市条件是指社会公众持有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上市公司股本总

额超过人民币 4亿元的，社会公众持股的比例低于 10%。其中，社会公众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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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有上市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2）上市公司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关联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社会公众股东持股比例超过 25%，不会导致上市

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况。

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仍具备股票上市条件，符合《重组办法》第

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

（三）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

权益的情形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进行，本次

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机构或其授权主体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相关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公允；本次交易严格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独立董事

发表了同意意见，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德恒装备 51%股份。截至本说明签署日，拟购买资产

交易对方合法拥有其所持德恒装备股权的完整权利，股权权属清晰，相关股权不

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也不存在被司法机关冻结、拍卖或第三人主张所有

权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形，不存在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中禁止或限制转让标的股

权的其他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德恒装备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其全部债权债务仍由其

享有或承担，因此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置或变更。

综上，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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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导致上市公司

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德恒装备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的总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指标将进一步增长。本次交易将有助于

优化上市公司的业务结构和产业协同效应，提升盈利能力和市场价值，亦将有助

于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

综上，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导致上市公司重

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

（五）项的规定。

（六）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

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

关规定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了规范且独立运营

的管理体制，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

继续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

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综上，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将继续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

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的

规定。

（七）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建立了规范

的法人治理结构，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仍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规范运作。

综上，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符合《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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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第十一条第（七）项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一）上市公司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

上市公司 2025 年财务报表已经容诚会计师审计，出具了编号为容诚审字

[2026]230Z0738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综上，上市公司不存在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情形，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

（二）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截至本说明签署日，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

三、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一）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会

导致财务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不会导致新增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及严

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

营性资产，并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1、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

上市公司财务状况重大不利变化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实现对德恒装备的控制并表和同业整合，德恒

装备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及发展前景，本次交易将有利于增加上市公司收入和利

润，提升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此外，汽车业务板块是上市公司业务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德恒装备属于汽车零部件行业，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做优做强汽

车业务板块的发展目标。上市公司与德恒装备在业务发展、客户资源、技术研发

和产品布局等方面具有良好的互补性和协同性，本次交易将把汽车业务板块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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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市公司核心业务之一，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在汽车零部件领域的市场地位，

有助于扩充上市公司汽车产品矩阵与客户资源，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备考）
变动率

资产总计 86,760.00 309,809.97 257.09%

负债总计 8,427.44 143,186.10 1599.05%

所有者权益合计 78,332.56 166,623.87 112.71%

营业收入 59,430.03 134,669.83 126.60%

利润总额 3,511.24 11,821.36 236.67%

净利润 3,259.77 10,508.87 222.3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3,259.77 7,096.01 117.68%

资产负债率 9.71% 46.22% 375.81%

根据《备考审阅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

益、营业收入及归母净利润规模均有所增加。

综上，本次交易有助于上市公司提高资产质量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

致财务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2、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新增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及严重影响独

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1）关于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仍为开投领盾，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黄山市国资委。

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最终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

间接控股股东、最终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新增同业竞争。同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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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同业竞争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间接控

股股东、最终控股股东及交易对方童小平、张亚鹏已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函》，具体内容详见《天津锐新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

书》”）“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之“六、本次交易相关方所作出的重要承诺”。

（2）关于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公司章程》《股

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并严格执行；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能够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勤勉尽责，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对关联交易及时、充分发表意

见。同时，保证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间接控股

股东、最终控股股东及交易对方童小平、张亚鹏已出具了《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

交易的承诺函》，具体内容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之“六、

本次交易相关方所作出的重要承诺”。

综上，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

致财务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不会导致新增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及严重影

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

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1）标的资产权属清晰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德恒装备 51%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拟购买资

产交易对方合法拥有其所持德恒装备股权的完整权利，股权权属清晰，相关股权

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也不存在被司法机关冻结、拍卖或第三人主张所

有权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形，不存在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中禁止或限制转让标的

股权的其他情形。

（2）标的资产为经营性资产

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汽车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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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装备整体解决方案及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制造与交付实施，工业视觉解决方

案及产品的设计开发与交付实施，对应主要产品包括车身结构件总成、各类汽车

智能装备生产线以及视觉传感器等，属于经营性资产范畴。

（3）标的资产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本次交易各方在已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对资产过

户和交割作出了明确安排，在各方严格履行协议的情况下，交易各方能在合同约

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所购买的资产与上市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

1、业务协同

汽车零部件业务是上市公司整体业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市公司积极响

应国家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聚焦轻量化铝合金材料，为新能源汽车提供新能源

汽车电机机壳、电池箱体及配件等产品。上市公司凭借可靠的产品品质和领先的

技术实力，在汽车轻量化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优质客户资源，获得了行业客户的高

度认可。根据上市公司发展目标，上市公司将积极响应国家对汽车工业的战略布

局，持续做优做强汽车业务板块。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汽车智

能装备整体解决方案及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制造与交付实施；工业视觉解决方

案及产品的设计开发与交付实施。标的公司三大业务板块均围绕汽车行业，致力

于成为汽车产业链领域的高质量供应商。目前标的公司已经与奇瑞汽车、零跑汽

车等知名主机厂客户达成长期稳定合作，成长性良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在汽车业务板块的业务布局，汽车

业务板块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核心业务之一，本次交易有助于上市公司迎合国家对

汽车工业的战略布局，契合汽车工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愈发重要的行业发展趋势。

同时，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可在经营管理、财务规划、客户

渠道资源等方面得到上市公司的强大助力，有助于其改变原有内生式发展模式，

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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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在汽车业务发展层面存在良好的协同性。本次交

易有利于双方的长期发展，将进一步把汽车业务板块打造为上市公司核心业务之

一，有利于提升其在汽车零部件领域的市场地位，交易双方能够在汽车业务发展

层面实现有效协同。

2、客户资源协同

上市公司多年来深耕汽车零部件领域，依靠卓越的研发设计实力、优异的产

品性能、完善的配套服务体系和稳定的产品交付能力，获得了良好的行业认可度，

积累了广泛的客户资源。上市公司拥有比亚迪等主机厂客户以及爱信、汇川技术

等汽车一级供应商客户。标的公司目前与奇瑞汽车、零跑汽车等主机厂达成了长

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在汽车零部件的不同细分领域深耕多年，对各自行业细

分领域的行业趋势、市场环境、客户需求均具有深入的理解，有助于双方客户资

源整合；此次收购整合将助力双方加深对行业发展趋势、产业客户需求的理解。

同时，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均在各自不同细分领域有着差异化的销售渠道，且都

具备服务大客户的长期经验和技术能力，能带来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多的业务

机遇。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销售渠道优势，实现下游应用领

域互补、国内市场区域互补。

因此，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将充分整合客户资源，实现

对新老客户的协同配套与渗透开发，并借助各自的客户渠道和服务经验，降低服

务成本和客户门槛，拓宽各自产品的应用场景。

3、技术研发与产品布局协同

上市公司主要以铝材为原材料，并对其进行挤压、深加工处理；标的公司主

要原材料为钢材，并对其进行冲压、焊接处理，同时标的公司以镁合金作为原材

料，进行了半固态注射成型工艺研发布局。因此，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均以金属

为主要原材料，并进行进一步加工处理，同属于广义上的金属深加工行业，具备

独立、成熟的金属加工制造能力，技术工艺具有相似性和互补性。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的研发团队、试验设施和研发项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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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整合，避免重复投入，双方可以加强在产品制造工艺技术、产品开发等方面

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技术、行业及客户需求的发展态势、缩短

新产品开发周期。

此外，双方亦可以在汽车业务的产品布局方面形成较好的优势互补。铝材和

钢材作为车身最核心、用量最大的两类原材料，会根据车身不同部位的功能需求

搭配使用，两者长期占据车身主材的主导地位，上市公司主要产品为铝合金部品

及部件，标的公司主要产品为钢制车身结构件。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能够

为下游汽车客户提供更全面综合的产品矩阵，增强上市公司为下游汽车客户提供

多维度、多品种、多类型汽车零部件解决方案的能力。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三）本次交易不涉及分期发行股份支付购买资产对价的情形

本次交易不涉及分期发行股份支付购买资产对价的情形，不适用《重组办法》

第四十四条第三款的相关规定。

综上，本次交易不涉及《重组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

四条的规定。

特此说明。

天津锐新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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